汕尾市发展和改革局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汕尾供电局关于进一步优化居民
用电报装的实施意见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（以下简称“两违”）清理整治的决策部署，通过优化居民用电报装手续，严格规范供电等公共基础设施接入，坚决遏制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行为，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长远利益，提出以下实施意见。
一、工作目标  
通过从严管控供电等基础设施接入，从源头遏制违法建设，建立“政企联动、分级负责、流程闭环、数字赋能”的用电报装管理机制，服务汕尾市违法建设专项治理攻坚行动。同时，以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为导向，着力提升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接入服务的透明度、便利度、满意度，促进汕尾市提升“获得电力”服务水平。
二、工作任务
（一）进一步优化办电流程
1.具有有效物业证明资料
对于具有有效物业证明资料且不属于违法建设名单内的房屋当事人，由供电部门直接受理申请人的用电报装申请；若申请人用电地址属于违法建设名单内，供电部门不得受理申请人或地址的用电报装申请，违法建设名单以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通知为准。
对于申请人提供有效物业证明文件（详见附件1），若现场建设情况与物业证明文件规划相符的，供电部门应直接受理用电报装申请；若不相符，由供电部门通过粤政易专项工作群向报装地址所在镇（街）报送核对需求，确认该用电地址是否存在违法建设情况，镇（街）在收到供电部门需求后，3个工作日内进行核实，并通过工作群向供电部门反馈核查结果，如不属于违法建设，供电部门方可受理报装申请。
2.不具有有效物业证明资料
[bookmark: OLE_LINK1]申请人未能提供有效物业证明文件，由申请人向报装地址所在镇（街）提出产权核实申请及相关资料（含申请报装建筑物或地块全景和具体门牌号图片、身份证复印件），各镇（街）负责组织相关执法部门及时开展核查工作，若核实申请人用电地址不属于违法建设，在受理后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出具供电同意报装意见后（详见附件2），同时抄送供电部门，供电部门方可受理报装申请。
（二）进一步提升申请过程数字化
市发展改革局、供电部门结合实际情况，适时在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、善美村居APP等模块上线《供电报装业务》事项申请，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提供技术支撑，实现“线上+线下”多渠道申请办理方式。在相关模块上线后，由申请人向报装地址所在镇（街）提出产权核实申请及相关资料（含申请报装建筑物或地块全景和具体门牌号图片、身份证电子件），受理后流转至用电地址所在镇（街）开展现场核查，并于5个工作日在系统上完成审批流程，同时将审批结果信息推送至申请人与供电企业。
[bookmark: _GoBack]将《供电报装业务》事项纳入电子证照共享调用范围，供电等公共设施服务部门可直接通过政务服务平台调用证照信息。
三、服务保障
（一）建立信息共享渠道。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两级自然资源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农业农村局、供电部门、镇（街）相关工作人员组建粤政易专项工作群，共享“两违”建筑清单信息。各镇（街）根据属地情况，加强信息归集，定期梳理违法建设清单。
（二）加强过程指导监管。市发展改革局作为电力主管部门，负责统筹推进、指导、监督本实施意见的落地；在政务服务事项库设立相应公共服务事项，负责全市业务标准的制定和监督执行工作。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负责做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《供电报装业务》事项线上办理的技术支撑，持续优化扩展政务服务平台功能。市自然资源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农业农村局按部门职责分工指导、监督各镇（街）办理《供电报装业务》工作。供电部门负责贯彻落实“三零”“三省”服务，按照本实施意见做好报装受理，严格执行报装流程，及时反馈报装发现的问题。
四、其他事项
《汕尾市规范供电报装业务申请材料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汕发改能源函〔2024〕174号）中涉及供电报装方面的要求，与本实施意见不符的，以本实施意见为准。



附件1：申请用电有效物业证明文件
附件2：供电报装业务申请表（模板）

附件1

申请用电有效物业证明文件

申请人用电报装需提供身份证明及下列任一法定物业证明文件：
1.建设项目或物业的法定权属证明（提供其中之一即可）：a.《不动产权证明书》、b.《房地产权证》、c.《房屋所有权证》、d.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、e.《集体土地使用证》、f.《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》、g.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、h.《乡村规划许可证》（其中d、e、f、g、h应附有具体坐标的宗地图）。
2.经房屋交易部门备案的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或不动产登记部门提供的房产交易办证回执。
3.含有明确房屋产权判词的且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法律文书（包括判决书、裁定书、调解书等）。
4.临时用电报装申请材料按照供电部门报装申请相关要求执行。

附件2

供电报装业务申请表（模板）
申请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申请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身份证号码
	
	申请事项
	供电报装

	申报建筑基础情况
	用电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长     米，宽     米，东至     ，南至     ，西至     ，北至     ，建房     层，建筑面积     平方米，实际使用人为      (身份证号码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。（附现场照片）

	村（社区）委会核查意见（选填）
	
经核查，（是/否）同意供电报装。
不同意原因：
（盖章）      
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镇（街）核查意见
	
经核查，（是/否）同意供电报装。
不同意原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
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注：本证明仅作为供电报装使用，不作为其他证明用途。
